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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建安）应急罚〔2025〕危化04号
	被处罚人
	许昌康宇化工有限公司

	社会信用代码
	91411002052290193M

	案件名称
	许昌康宇化工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（双氧水27.5%）经营案

	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建安）应急罚〔2025〕危化04号

	处罚决定时间
	2025年10月27日

	处罚结果
	责令停止经营双氧水（含量27.5%）活动，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31562元，并处人民币130000元罚款 

	处罚事由
	根据应急管理部推送信息，许昌康宇化工有限公司销售双氧水（浓度27.5%），2025年10月20日，经许昌市建安区应急管理局立案调查，发现该单位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（双氧水27.5%）经营，该单位违反了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、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	 
处罚依据
	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

	救济渠道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其他
	



